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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
 
 

成公积金〔2021〕44 号 

 

 

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关于印发《成都住房公积金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 

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管理相关规定（试行）》 

的通知 

 

各缴存职工： 

为切实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偿还个人住房贷款的压力，

促进提升消费能力，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《成都住房

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成公积金委〔2021〕8 号）、《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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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关于印发〈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〉》（成公积金

〔2021〕4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了《成都住房公积金按月提

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管理相关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2021 年 9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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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住房公积金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 

住房贷款本息管理相关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一、适用对象 

在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成都公积金中心）

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，办理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

下简称公积金贷款）、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商业贷款），

并按月偿还贷款本息的，可向成都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按月提

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（以下简称按月提取还贷）。 

二、实现方式 

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，可与成都公积金中心签订《按月提

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按月

提取协议或协议），通过直冲本息或定额提取的方式实现按月提

取还贷。 

（一）直冲本息方式 

直冲本息适用于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（不含资阳民

生村镇银行）。 

直冲本息是指成都公积金中心按月将当期应偿还的公积金

贷款本息从缴存职工在成都公积金中心开立的住房公积金缴存

账户当月可用金额中予以抵扣，可用金额不足以抵扣的差额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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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再从借款人办理贷款时约定的委托扣款账户（以下简称个贷

还款账户）中补扣。 

（二）定额提取方式 

定额提取适用于其他个人住房贷款，包括成都公积金中心

公积金贷款（限资阳民生村镇银行）、其他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

款、商业贷款（含公转商贴息贷款）。 

定额提取是指成都公积金中心按月将协议约定的每月提取

金额（以下简称约定提取金额）从缴存职工在成都公积金中心

开立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当月可用金额中提取到协议约定的

本人银行账户（以下简称提取收款账户）： 

1．提取收款账户 

偿还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商业贷款的：持有个贷还款

账户的缴存职工，提取资金划转至个贷还款账户；其他缴存职

工，提取资金划转至本人住房公积金签约卡，无住房公积金签

约卡的，提取资金划转至本人在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开设

的正常 I 类银行储蓄账户。 

偿还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（限资阳民生村镇银行）、

其他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、非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商业

贷款的：提取资金划转至本人住房公积金签约卡，无住房公积

金签约卡的，提取资金划转至本人在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

开设的正常 I 类银行储蓄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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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可通过对外公开的《成都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归集合作银行列表》查询。 

2．约定提取金额 

缴存职工同意成都公积金中心根据互联互通方式获取的贷

款总额、贷款期数、还款方式、贷款开始日期、贷款结束日期、

剩余贷款本息和商贷基础利率等信息（不考虑利率调整、利率

差等因素），通过成都公积金中心业务系统测算剩余贷款本息金

额，并确定约定提取金额。缴存职工对约定提取金额有异议的，

需参照本规定第五条第（二）款，线下办理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缴存职工同时符合下述条件时，可申请办理按月提取还贷： 

（一）在偿还贷款期间，且贷款尚未结清，缴存职工是贷

款所购住房的所有权人或所有权人的配偶。 

（二）不存在提取未办结、预收件登记、司法冻结未解除

等情形，未被纳入公积金中心不良行为登记。 

（三）同一缴存职工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无其他住房消费提

取业务，同一套住房偿还贷款本息的提取除外。 

（四）没有尚在履行过程中的《成都住房公积金委托提取

协议》《成都住房公积金定额委托提取协议》（以下统称“按年

委托提取协议”）或按月提取协议。 

（五）符合《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《成都住房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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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金提取业务管理实施细则》等其他相关规定。 

四、签约贷款的规定 

（一）缴存职工存在多套自住住房的个人住房贷款未结清，

其中有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的，应优先选择成都公积金

中心公积金贷款办理按月提取还贷。 

（二）缴存职工选择成都公积金中心组合贷款签订按月提

取协议的，公积金贷款部分采取直冲本息方式，商业贷款部分

采取定额提取方式，每月可用金额优先用于直冲本息。 

（三）缴存职工已签订原按年委托提取协议的，可选择按

原有规定和协议约定继续执行，也可选择终止按年委托提取协

议后新签订按月提取协议。 

同一套住房有两人及以上符合提取条件的，选择的还贷提

取方式及签订的提取协议种类应一致。 

五、申请材料及办理方式 

（一）线上办理 

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，可通过成都公积金中心手机 APP 申

请、核对和确认签约的相关信息，完成按月提取还贷签约。 

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（不含资阳民生村镇银行）的

借款人或配偶、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商业贷款的主借款人

或配偶可通过线上办理。 

（二）线下办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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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，应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下述材

料原件，前往成都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申请办理按月提取还贷。

成都公积金中心将留存相关业务材料的电子影像。 

1．身份、婚姻证明材料： 

（1）缴存职工是主借款人的，提供本人身份证件。 

（2）缴存职工是共同借款人的，提供本人身份证件、主借

款人身份证件。 

（3）缴存职工非共同借款人，是主借款人配偶的，提供本

人身份证件、主借款人身份证件、结婚证。 

（4）缴存职工非共同借款人，是共同借款人配偶的，提供

本人身份证件、配偶身份证件、结婚证、主借款人身份证件。 

2．偿还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（不含资阳民生村镇银

行），无需再提供其他材料。 

3．偿还成都公积金中心公积金贷款（限资阳民生村镇银行）、

成都公积金中心合作银行商业贷款的，根据本规定第二条第（二）

款提供提取收款账户。 

4．偿还其他个人住房贷款的，提供： 

（1）借款合同/贷款合同； 

（2）个贷还款账户流水（显示最近一次扣款记录）； 

（3）根据本规定第二条第（二）款提供提取收款账户； 

（4）成都公积金中心将通过银政通平台、中国人民银行个

http://172.16.3.136:8800/imail/javascript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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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征信系统等渠道核实贷款真实性；通过个人征信系统核实的，

须主借款人现场签署征信查询授权书。 

5．缴存职工线下办理时，如通过互联互通方式查询的贷款

信息、住房信息和个贷还款账户流水等，存在不完整、不准确

或缴存职工有异议，或因非合作银行不能通过互联互通方式查

询相关信息，影响业务审核和数据确认的，缴存职工应提供相

应的佐证材料原件。 

6．贷款所购住房在四川省成都市、德阳市、眉山市、资阳

市行政区域外的，还需提供缴存职工或配偶的户籍证明或工作

所在地证明。 

7．临柜办理业务的，配偶可代办，同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

件及结婚证原件。 

须通过个人征信系统核实贷款真实性的，仅限主借款人可

为其配偶代办。 

采取直冲本息方式的，缴存职工通过成都公积金中心手机

APP 办理委托登记或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书后，方可由配偶代办。 

六、协议执行 

（一）同一笔贷款有两名及以上缴存职工签约的，默认按

签约时间顺序依次执行。 

（二）采取定额提取方式的，成都公积金中心可通过合作

银行推送信息、银政通平台查询、人工核验等方式，校准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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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金额。 

（三）缴存职工与成都公积金中心签订了按月提取协议，

且在有效期内的，不得办理其他住房消费提取业务。 

七、协议变更 

（一）提取收款账户变更 

按月提取协议有效期间，需变更提取收款账户的，须签约

人临柜办理变更手续，配偶可代办。 

本人办理的，提供身份证件原件、本人银行账户；配偶代

办的，同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件及结婚证原件。 

成都公积金中心将留存办理业务材料的电子影像，并出具

协议变更凭证。 

（二）提取顺序变更 

同一笔贷款有多个按月提取还贷签约人，需变更提取顺序

的，须所有签约人同时临柜办理，配偶可代办。 

本人办理的，提供所有签约人身份证件原件；配偶代办的，

同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件及结婚证原件。 

成都公积金中心将留存办理业务材料的电子影像。 

八、协议终止 

（一）出现下述情形时，按月提取协议自动终止： 

1．采取直冲本息方式的，剩余的应偿还贷款本息金额为零。 

2．采取定额提取方式的，累计提取金额等于签约时该笔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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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剩余的应偿还贷款本息金额，或协议约定贷款终止时间的次

月已按照协议约定提取当月金额后。 

（二）协议有效期间，签约人可通过成都公积金中心手机

APP 自助终止协议，或前往成都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申请终止

协议。 

临柜申请终止协议，本人办理的，提供身份证件原件；配

偶代办的，同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件及结婚证原件。 

成都公积金中心将留存办理业务材料的电子影像，并出具

协议终止凭证。 

（三）出现下述情形之一时，成都公积金中心有权单方终

止按月提取协议： 

1．签约人被纳入公积金中心不良行为登记的。 

2．签约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其不再

是住房所有权人或不再承担还款义务，或签约人已不属于住房

所有权人，或不属于住房所有权人配偶，或已不符合提取条件

的。 

3．国家、省、市或成都公积金中心政策、规定变动，按月

提取还贷业务暂停等情况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在每月扣款日前，签约缴存职工应关注可用金额和

确保个贷还款账户余额满足当月贷款还款金额，避免产生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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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。 

若因住房公积金未及时汇缴入账、银行支付结算等原因造

成按月提取的住房公积金未能按时到账，或可用金额不足的，

借款人应及时在个贷还款账户中存入不少于当期应偿还贷款本

息的资金。 

因借款人未及时足额存入资金而导致贷款逾期的，由借款

人承担责任。 

（二）本规定未尽事宜，参照《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

办法》《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管理实施细则》等其他规定执

行。 

（三）相关管理规定或办理渠道、查询渠道等发生调整的，

从其调整。 

（四）本规定由成都公积金中心负责解释。 

（五）本规定自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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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管理部       2021 年 9 月 13 日印发  


